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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天津赛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25 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刊载了《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14-080）。

2014 年 12 月 25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中小板管理部监管关注

函（中小板关注函【2014】第 237 号），2015 年 1 月 30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中小板管理部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5】第 40 号），要求

公司在自查并问询相关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础上，对相关问题做出说明并披露。 

为此，我公司立即展开认真自查，并就相关问题向相关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询

问核实，现将自查及问询回复情况补充公告如下: 

一、请说明并披露实际控制人张建浩计划通过甬金通达大额减持公司股份的

原因，是否与潜在交易方已经达成股份买卖意向，你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是否正在筹划与上市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你公司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 

经问询实际控制人张建浩先生和股东新疆甬金通达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甬金通达”），实际控制人张建浩先生通过甬金通达减持公司股份的原

因系根据控股股东的战略发展布局，拟通过收购兼并优质产业资产支持公司发展，

并进一步优化公司的股权结构，以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截至目前，实际控制人张建浩和甬金通达均尚未与潜在交易方达成有关公司

股份买卖意向。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目前均未筹划与本公司相关的重大

事项，公司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二、请说明并披露预披露的高比例送转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成长

性是否相互匹配； 

公司 2012-2014年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4.53亿元、6.72亿元、7.21亿元，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261 万元、4828 万元、5065 万元，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为 2.08亿元，每股可分配利润为 1.04元，

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为 8.13 亿元，每股公积金（股本溢价）为 4.1元，公司近

三年实现业绩、留存可分配利润和可转增股本公积金与此次分配方案相符。另外，

公司一贯坚持自主创新发展，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面不断寻求新的突破，随着

公司近期收购在自动 AGV 物流输送、无人叉车等智能机器人领域有着丰富经验

的广州市井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以及参股在智能解决方案方面具有集成优势的

廊坊智通机器人系统有限公司，通过项目之间的产业协同、优势互补，会使公司

在原有发展的基础上更加符合工业化、信息化的产业融合，为公司实现产业转型

升级、行业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发展机遇，且两家公司市场前景良好，具有良

好的市场及经济效益增长趋势。公司历史业绩、留存收益以及未来的业绩增长与

公积金送转股本后的规模相匹配。 

三、请说明并披露实际控制人张建浩在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利润分配

预案前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是否将严格履行相关承诺。 

经核实，除 2014 年 12 月 2 日公司披露的甬金通达减持计划外，公司实际控

制人张建浩先生、控股股东创业投资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公告日，上述股东未减持公司股份。 

同时，实际控制人张建浩先生和股东甬金通达在此补充承诺，在公司召开股

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预案前不减持公司股份。 

控股股东创业投资和实际控制人张建浩先生将严格履行相关承诺并在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会议审议上述年度利润分配议案时投赞成票。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3 日 




